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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拓电子”“上市公司”或“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对奥拓电子全资子公司拟向关联方租赁房屋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百辉”）向

周维君女士租赁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与益田路交界东南皇都广场 3 号

楼（1901-1908、1915-1916 室，总办公场所面积 619.31 平方米）的房屋租期即

将届满，因经营发展需要，千百辉将继续向周维君女士租赁上述房屋。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周维君女士系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公司董事的沈永健先生配偶，与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的查询结果，周维君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与益田路交界东南皇都广场

3 号楼 1901-1908、1915-1916 室，租赁房产总办公面积：619.31 平米。 

四、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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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租赁价格参考可比的市场公允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实行市场

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

公司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出租方：周维君(甲方) 

承租方：深圳市千百辉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乙方） 

（二）租赁房屋情况及租赁用途 

甲方出租给乙方坐落于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与益田路交界东南皇都广场

3 号楼 1901-1908、1915-1916 室，房屋建筑面积 619.31 平方米，房屋租赁用途

为办公。 

（三）租金、支付方式和期限 

1、租赁费用及支付 

（1）每月租金为人民币 63,789 元。 

（2）其他费用，租赁期间因乙方使用租赁房屋所产生的水费、电费、物业

管理费、电话费、网络费用等其他费用由乙方承担。 

（3）租金支付时间：租金按月支付，乙方应当于每月 1 日前向甲方支付租

金。 

2、租赁期限 

本合同租期为 2 年。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 年以来至上市公司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

司与关联方沈永健先生及其配偶周维君女士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578,417.50 元，系

公司子公司千百辉租赁其办公场地及车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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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事项主要是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的办公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以市场

价格为定价依据，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

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的办公需

要，交易的租赁价格参考可比的市场公允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行为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全资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是子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

交易的租赁价格公允，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 

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前已取得了我们事前认可，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

次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审议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22 年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是子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的租赁价格公允，交易及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房屋租

赁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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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

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核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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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迪  史松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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